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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25日 星期三44 公告

为规范我县公共空间户外广告资源管理，实现公共资源市场化、规范化运营，2025年12月，青田县融媒体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公开竞拍方式，依法取得全县19371个公共空间户外广告位的独家经营权。本次竞拍涵盖
全县各类公共空间广告资源，具体包括：路灯道旗广告、垃圾桶广告、LED大型落地式独立广告、LED底座式独立
广告、小型LED附属广告、单透贴膜广告、灯箱广告、大型布幅广告等全品类户外广告媒体。

现严格遵循“成本核算、市场对标、分区定价、动态调整”的核心定价原则，综合考量建设投入、运营维护、点
位价值、市场需求、区域差异等多重因素，制定《2026年青田县公共空间户外广告位投放价格标准》，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正式执行，试运行一年。现将具体价格、浮动规则及优惠政策公告如下：

一、广告位价格标准（2026年度）

二、价格浮动与执行说明
1. 区域分级定价：中心城区核心路段、商圈、交通枢纽等黄金点位执行价格区间上限；乡镇区域、非核心路段

点位根据实际情况在基础区间内适当下浮，具体浮动比例以点位评估为准。
2. 淡旺季动态调整：节假日、侨乡文化节、重大赛事等旺季时段，核心商圈、地标点位价格可在基础区间内上

浮；淡季时段可根据市场情况给予适度优惠。
3. 分时投放计价：LED类广告可根据投放时段（如白天/夜间、高峰/平峰）执行差异化定价，具体可咨询运营

方定制投放方案。
4. 点位评估机制：所有广告位价格将根据点位实际曝光量、人流量、周边业态等因素进行动态评估，每年调

整一次价格区间。
三、优惠政策
（一）公益广告专项优惠
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益组织发布的公益类广告，按照正常市场定价的7折执行，鼓励公益宣传，

传递社会正能量。
（二）商业广告专项优惠
同一广告主投放同一类型广告位，数量达到以下标准，享受对应折扣：
- 投放数量超50个：享基础价8.5折
- 投放数量超100个：享基础价7.5折
- 一次性签订1年及以上长期合作合同：享基础价8折
（三）公益+商业组合优惠
预留30%广告位用于公益宣传，广告主选择“公益+商业”组合投放的，商业部分享9折优惠，实现公益宣传与

品牌推广双赢。
（四）本土企业扶持优惠
为助力我县实体经济发展，针对本土企业推出专项扶持：
- 本地小微企业投放：享基础价9折
- 涉农企业投放：享基础价8.5折（可与批量折扣叠加，取最优）
四、其他事项
1. 本定价方案自2026年3月23日起正式执行，试运行一年，试运行期间将根据市场反馈优化调整。
2. 所有广告投放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青田县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广

告内容需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发布。
3. 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青田县融媒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如有疑问可咨询公司广告运营部门。
4. 咨询电话：15057899933（柳建平）
办公地址：青田县瓯南街道伯温东路39号5楼

特此公告。

青田县融媒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3日

媒体类型

路灯道旗广告

垃圾桶广告

LED 大型落地式独立广告

LED 底座式独立广告

小型 LED 附属广告

单透贴膜广告

展示板广告

灯箱广告

大型布幅广告

大型户外点阵屏（华侨总部经济大
楼外立面点阵屏）

基础价格区间
（元/月/个）

300-800

200-500

5000-8000

3000-6000

1500-4000

300-600

200-500

1000-3000

6000-10000

60000

核心浮动因素

根据中心城区市政道路等级分类
（乡镇类适当下浮）定价

根据中心城区市政道路等级分类
（乡镇类适当下浮）定价

核心商圈、交通枢纽、政务区、旺季
等因素浮动

广场核心区、公园周边、分时投放
等因素浮动

社区出入口、乡镇服务中心、夜间
亮屏等因素浮动

中心城区公共空间、乡镇公共空间
等因素浮动

景区入口、社区活动中心、政务区
域等因素浮动

商业街区、乡镇便民中心等因素浮
动

核心商圈围挡、广场区域、路段等
因素浮动

根据广告类别及发布周期等因素
浮动

典型点位参考价

一类道路：
800 元 / 月 / 个

一类道路：
500 元 / 月 / 个

核心商圈：
8000 元 / 月 / 个

广场核心区：
5000 元 / 月 / 个

社区出入口：
3000 元 / 月 / 个

中心城区公共空间：
600 元 / 月 / 个

景区入口：
500 元 / 月 / 个

商业街区：
2500 元 / 月 / 个

核心商圈围挡：9
000 元 / 月 / 个

1、一周2万
2、一月6万
3、一季度15万

青田县融媒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青田县公共空间户外广告位正式收费的公告

一、制定背景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即高素

质干部队伍、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队伍、高素养
劳动者队伍建设，以“大人才观”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者大军。市委市政府持续深入实施“双招双引”
战略性先导工程，把“双招双引”确立为加快跨越式高
质量发展的首要战略举措。本次制定《进一步优化住
房公积金人才支持政策》，旨在进一步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
委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和市委“双招双引”工作部
署，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人才安居保障方面的
作用，助力人才在丽水安居乐业。

二、主要内容
与原住房公积金人才政策相比，主要变动内容如下：
一是拓宽人才政策受益面。原住房公积金人才优

惠政策只覆盖A、B、C、D、E类博士人才，此次则是A、
B、C、D、E、F、G类全系人才均可享受公积金支持政策。

二是提升贷款最高额度。除了A、B类人才全额可
贷的政策保持不变外，C、D类人才由上浮60%提升为上
浮100%，E类博士由上浮60%调整为80%。同时，E类博
士以外的其他E类人才及F类人才、G类人才纳入政策体
系，E、F类人才给予上浮80%、G类人才50%的政策支持。

三是同步调整可贷额度。原人才贷款政策只给予
最高额度上浮，未同步调整月均余额可贷额度。本次

同步调整可贷额度，确保新老人才政策迭代前后，同样
的月均余额通过放大倍数，实际可贷额度基本上可触
及贷款最高限额，使最高额度更加可及可感。

四是阶段性优化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家庭住房套
数认定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人才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购买二套改善型自住住房的，执行首套住房公积
金贷款政策，节约利息支出，降低购房成本。

五是放宽人才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频次。我市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人才在丽水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
且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提取频次由3年内每年可取放
宽至5年内每年可取，同时提取人由本人、配偶拓展至
父母、子女。

六是取消贷款额度优惠次数限制。删除“贷款额
度优惠政策每人每户只能享受一次”的表述，不再作贷
款额度优惠次数限制。

七是提升租房提取限额。在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人才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市场租赁自住住房租
金的，本人及配偶提取限额由“上浮20%”提升为“上浮
50%”，加大对人才租房的支持力度。

上述解读未尽事宜按《丽水市住房公积金归集管
理办法》《丽水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丽水市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丽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3月19日

关于《丽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人才支持政策的通知》（丽公积金管委〔2026〕2号）的解读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各县（市）分中心，各缴存单
位、缴存人：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
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和
市委“双招双引”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
在人才安居保障方面的作用，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落实高层次人才安居相关政策的
通知》（建金监发〔2018〕163号）、《丽水市关于加快新时
代人才科技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丽委人

〔2022〕2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我市住房公积金人才支
持政策通知如下：

一、提高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缴存住
房公积金的人才在丽水行政区域内购买家庭自住住房
的，A、B类人才在按规定比例支付首付款后，可全额申

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最高额度不设上限。C、D类
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100%，E、F类人才
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上浮80%，G类人才住房公积
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50%。

二、优化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可贷额度。缴存住
房公积金的人才在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内，
A、B类人才可贷额度不受月均余额倍数限制，C、D、E、
F类人才可贷额度上调为不超过贷款申请人夫妻双方
近12个月（含申请贷款当月）住房公积金账户月均余额
的40倍，G类人才可贷额度上调为不超过贷款申请人
夫妻双方近12个月（含申请贷款当月）住房公积金账户
月均余额的30倍。

三、阶段性优化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家庭住房套
数认定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人才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购买改善型自住住房的，执行首套住房公积金贷
款政策。

四、放宽人才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频次。我市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人才在丽水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
且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自
购房之日起5年内可凭购房材料每年提取各自的住房
公积金账户余额一次，累计提取额不得超过所购房款
总额。

五、提高人才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额度。在我市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人才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市场
租赁自住住房租金的，本人及配偶提取限额上浮50%。

六、放开外国国籍人才住房公积金缴存准入。具
有外国国籍的高层次人才，可在我市缴存、使用住房公
积金。

七、提升住房公积金人才服务。全市各级住房公
积金管理机构要为人才开辟绿色通道，提供政策咨询、
业务办理、服务预约等“一站式”便捷服务。

本通知所指人才为《丽水市关于加快新时代人才
科技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丽委人〔2022〕2
号）附件《丽水市人才分类目录》中的A、B、C、D、E、F、G
类人才。

本通知自2026年3月20日起施行，其中第三条实
施至2027年3月19日。《丽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落实丽水市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
优惠政策的通知》（丽公积金管委〔2022〕4 号）同时废
止。

丽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6年3月19日

丽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人才支持政策的通知


